关于开展荔湾区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和认定通过奖励扶持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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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广州市荔湾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荔府规〔2018〕2号），现组织2018年资金奖励申报工作，请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申报指南规定（见附件）向荔湾区科工商信局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一式三份，复印件必须由申请单位加盖公章证实与原件一致，申报时间为2018年4月1日至4月20日。
 
附件：2018年度荔湾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和认定通过
奖励申报指南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2018年3月29日       
 
（联系人：闻志晖，联系电话：81376806）
 
 
附件
2018年度荔湾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和认定通过奖励申报指南
 
一、申报依据
《广州市荔湾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荔府规〔2018〕2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二、申报条件
本办法所指的高新技术企业，指企业住所（注册地）设荔湾区的并实际运营，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三、扶持标准
(一)落户奖励：2017年1月1日后新迁入荔湾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实际运营一年以上且年营收20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实际运营一年以上且年营收2000万元以下的，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认定奖励：对2017年1月1日后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且年营收超过5000万元（含）的，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申报材料
(一)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奖励。
1.《荔湾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和认定通过奖励申请书（2018年度）》(下载打印并签章)；
2.企业营业执照；
3.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网址：http://pro.gdstc.gov.cn/)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公示截屏(加盖企业公章)；
4.地址变更证明；
5.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或有资质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营收证明。
(二)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奖励。
1.《荔湾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和认定通过奖励申请书（2018年度）》(下载打印并签章)；
2.企业营业执照；
3.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网址：http://pro.gdstc.gov.cn/)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公示截屏(加盖企业公章)；
4.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或有资质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营收证明。
(三)纸质申请材料编制要求。
1.申请书相关附件材料合订成册，各种附件材料分类置于申请书后面。提交一式2份。
2.所有纸质申报材料需按规定的顺序胶装，逐页编制总页码，并在每份申报材料内提供材料总目录和相应的页码范围。
五、申报时间
2018年4月1日—4月20日
六、受理地点及联系人
受理点：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地  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中段东漖南街荔湾区科工商信局507室
联系人：闻志晖
电  话：020-81376806
 
附件：荔湾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和认定通过奖励申请书（2018年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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